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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：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附設「

學術活動中心」，耗資近 2 億元興建，屬四

星級旅館規模，惟開館迄今尚未啟用，疑有

浪費公帑，相關機關涉有違失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史前館以學術活動中心非核心附屬設施，事先疏於規

劃室內配置需求，亦未依經建會審議結論以小型會議

室及少量單人宿舍辦理規劃；教育部又未確實督導，

致實際興建結果，除與經建會審議結論不符外，且增

加工程費用，並閒置 8 年餘尚未啟用，均有違失： 

(一)教育部 82 年 11 月 11 日台（82）社字第 063178 號

函送史前館整體計畫報行政院，該院以 83 年 2 月

15 日台（83）教 05540 號函復略以：「請照本院經

建會審議結論辦理，其中審議結論第(五)項：『設置

學術活動中心雖有需要，惟應以小型會議室及少量

單人宿舍為範圍。』」教育部以同年 3 月 3 日台（

83）社 011033 號函檢送上開函文及其附件影本，請

史前館籌備處遵照行政院函示辦理，史前館籌備處

以同年 3 月 7 日台（83）史前館籌字第 0294 號函達

在案。嗣後史前館籌備處以 84 年 11 月 9 日台(84)

史前館籌字第 1777 號函復教育部略以：「本處遵奉

核示事項，賡續推動後續規劃及設計…。說明二(

五)：核示事項五：『設置學術活動中心…以小型會

議室及少量單人宿舍為範圍。』已將意見交建築設

計師遵照辦理。」 

(二)經查史前館附設學術活動中心係該館附屬設施，因

無獨立之計畫而併入該館整體計畫中，原規劃土地

面積 1 公頃，實際為 0.1 公頃，原規劃目的係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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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該館學術交流、會議、教育訓練、業務指導及

住宿之用，其空間規劃與展館應有不同之區隔與設

計。惟查教育部於 82 年提報史前館整體計畫，依據

整體計畫附件「建築規劃構想」所示，該中心空間

為，大廳、雙人房 30 間、單人房 25 間、餐廳、廚

房、交誼廳、會議室等。案經行政院以 83 年 2 月

15日以台八十三教 05540號函核定依經建會審議結

論應以小型會議室及少量單人宿舍為範圍。嗣經教

育部函轉行政院函示予該籌備處，該處爰於 84 年

11 月 9 日以台(84)史前館籌字第 1777 號函復教育

部略以：「已將意見交建築設計師遵照辦理。」惟該

中心實際興建結果，原規劃之大型會議室併入主館

，房間數 46 間
1
，較原規劃 55 間，減少 9 間，另餐

廳、廚房、交誼廳、小型會議室等空間未設置，與

原規劃不同之事項，既未提供變更規劃之簽辦資料

，亦未陳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同意，顯見史前

館籌備處並未依行政院經建會審議結論及教育部函

示辦理。其規劃設計變動情形如下： 

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設計規劃變動情形表 
80年12月史前館建築規

劃構想 

1.學術活動中心招待所使用人數 80 人、雙人房 30

間、單人房 25 間。 

2.會議廳含 150 人國際會議廳 1 間、40 人中型會議  

室 2 間、20 人小型會議室 2 間。 

3.餐廳及廚房提供學術活動中心餐飲服務使用人數

140 人。 

4.另規劃交誼廳及球場；學術活動中心考慮為獨棟建

築。 

83年4月9日規劃階段期

中報告 

1.學術活動中心招待所房間數未變動。 

2.國際會議廳改為 200人 1間、20人會議廳改為 6 間。 

3.餐廳及廚房使用人數改為 100 人。 

4.未規劃球場。 

5.該中心招待所單獨建構為一獨立建築（學人宿舍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房間包括 1 間豪華套房、26 間單人套房、10 間雙人套房、4 間精緻四人房、5

間溫馨四人房，計 46 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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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年6月3日規劃階段期

末簡報會議結論 

學人宿舍位置可酌予變更。 

83年6月21日建築與景觀

規劃設計工作會議結論 

學人宿舍移至會議室西北角建築。 

83年10月19日基本設計

期中簡報會議結論 

員工及學人餐廳移至學人宿舍底層或地下層。 

88年6月25日建築設備工

程合約「工程標單」及90

年12月 31日建築設備工

程結算明細表 

單人房26間、雙人房19間、VIP房1間，預估使用人數

66人。 

現況 1.住宿設施：  

單人套房 26 間、雙人套房 10 間、精緻四人房 4 間、 

溫馨四人房 5 間、豪華套房 1 間、預估使用人數 80 

 人。 

2.會議設施：180 人視聽中心 1 間、80 人國際會議廳

1 間、60 人教室 1 間、20 人會議室 5 間、國際會

議廳及 60 人教室鄰近住宿設施、視聽中心移至遊

客區、20 人會議室分散於行政區各樓層。 

3. 餐廳廚房：移至遊客區。未設置多用途集會廳（交  

  誼廳）及球場。 

(三)復查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各房間均為套房等級
2
，實

際興建工程費用高達新台幣（下同）7,167 萬 7,312

元，較原預定工程經費 4,609 萬餘元，增加 2,558

萬餘元，約 55.5％。其中傢俱及室內裝修費合計

2,261 萬 7,435 元，因未依原預定經費及經建會審

議結論辦理，致工程費增加。查史前館以「學術活

動中心」非為核心之附屬設施，事先疏於規劃室內

配置需求；教育部亦未確實督導史前館依經建會審

議結論辦理，又未於計畫執行期間加以督導考核，

致實際興建該中心房間規模過多，工程費超過預計

數，核有未盡職責情事。此有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

處查核報告附卷可稽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史前館以學術活動中心非核心附屬設施

，事先疏於規劃室內配置需求，亦未依經建會審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套房等級含有浴室、雙人床舖、電視、電話、冰箱等完整設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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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以小型會議室及少量單人宿舍辦理規劃；教育

部僅函示應依經建會審議結論辦理，惟未確實督導

，致實際興建結果，除與經建會審議結論不符，且

增加 2,558 萬餘元工程費用，並閒置 8 年餘尚未啟

用，均有違失。 

二、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完工後，該館邀請學者專家蒞館

交流演講及舉辦研討會，未依計畫目的於該中心住宿

，另安排至其他旅館外宿，徒增費用 159 萬餘元；復

為維護該中心設施、設備堪用狀態，迄今已支出 170

萬餘元，浪費公帑，核有違失： 

(一)國有財產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用財產應依預

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……。」另「國

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學術活動中心暫行使用管理

辦法」第 2 條規定：「本中心係提供本館學術交流

、會議、教育訓練、業務指導住宿之用。」 

(二)查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土地面積 0.1 公頃，原規劃

目的係作為參加該館學術交流、會議、教育訓練、

業務指導及住宿之用。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 90 年 5

月 16 日完成興建，該中心經費未編列獨立計畫或預

算，收支處理係編列史前館公務預算辦理，因該中

心尚未營運使用，致無法以營收支付相關經費。次

查史前館於 91 年 8 月 16 日開館營運後，曾舉辦 3

場大型學術研討會並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蒞館交流

及演講，計 109 場次，然均未安排相關人員住宿該

中心，卻以管理維護事項繁雜、使用人數不多不符

經濟等由，安排相關人員外宿附近旅館，徒增住宿

費用計 159 萬 233 元(表 3)。又為維護該中心設施

、設備堪用狀態及規劃委外營運，自 93 年 2 月 4

日至 98 年 8 月 25 日止，共支出 170 萬 7,322 元（

表 4），不但閒置，且增加維護管理負荷，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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閒置虛耗，未符原規畫目的，浪費公帑，核有違失

。 

(三)另史前館財產明細帳載，配置於該館學術活動中心

之電視機、電冰箱、電熱水器、烘乾機、彩色全功

能球體攝影機等財物計 797件，價值 1,172萬 2,609

元
3
，經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實地抽查盤點結果，

除電熱水器 6 台，安裝於該館行政大樓男、女廁外

，帳載其餘財物因迄今仍未營運致仍閒置，甚未拆

封，徒耗公帑，實有不當。 

(四)綜上，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於 90 年 5 月 16 日完成

興建後，該館邀請學者專家蒞館交流演講及舉辦研

討會，未依計畫目的安排於該中心住宿，另安排至

其他旅館住宿，徒增費用 159 萬餘元；復為維護該

中心設施、設備堪用狀態，迄今已支出 170 萬餘元

，增加維護管理負荷；又配置於該中心之財物，大

多均閒置，浪費公帑，均核有違失。 

三、本案事前規劃作業欠周，致委外招商 5 次未果；事後

延宕 3 年仍僅辦理委外招商規劃作業，教育部遲至 98

年 1 月 7 日始召開會議尋求解決之道，處置消極怠惰

，肇致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閒置長達 8 年無法營運，

除虛耗國家資源，並悖離原興建之目的，均有違失： 

(一)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（下稱促參法）第 3

條：「本法所稱公共建設，指下列供公眾使用或促

進公共利益之建設：…六、文教設施。」同法第 8

條：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：…五、由政

府投資新建完成後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；營運期間

屆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。」另按促參法施行細則

第 39 條第 1 項：「主辦機關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財物包括機械及設備 -遠端交換機等 2 件，金額 863,774 元，雜項設備 -落地式冰瞬熱組合飲

水機等 298 件，金額 8,229,663 元，非消耗品 497 件，金額 2,629,172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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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公共建設前，應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。但

未涉及政府預算補貼或投資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可

行性評估，應依公共建設特性及民間參與方式，以

民間參與之角度，就公共建設之目的、市場、技術

、財務、法律、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等方面，審慎

評估民間投資之可行性。」 

(二)經查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實際興建並未設置餐廳及

廚房，影響日後使用效能，其後自史前館主館於 91

年 8 月 16 日起對外開放營運後，該中心並未同時開

放營運使用，雖該館分別於 92 年及 93 年間辦理 5

次史前館及學術活動中心委外招商，惟因委外範圍

包括全館策展專業及該中心餐飲、紀念品店經營，

致難以推動 OT
4
（Operate-Transfer）委外經營業

務。93 年 12 月史前館擬以員工消費合作社使用學

術活動中心方式自行經營，然囿於法令限制，教育

部於 94 年 9 月 22 日函示仍應依促參法辦理公辦民

營委外招商作業，因此，史前館又於 94 年 11 月徵

選顧問公司單獨就學術活動中心進行可行性評估，

惟因經費不足致無廠商投標。本案遂再於 95 年 2

月開會研商決議全案改由史前館人員自行辦理學術

活動中心評估及規劃作業，歷經 3 年餘，仍僅辦理

委外招商規劃事項。教育部遲至 98 年 1 月 7 日始召

開「教育部社教機構願景發展諮詢小組座談會」尋

求解決之道，肇致本案閒置迄今長達 8 年無法營運

，除浪費公帑，虛耗國家資源外，並悖離原興建之

目的，核有違失。教育部為史前館上級監督機關未

本於職責積極協助該館活化改進，僅以函文方式處

理，處置消極怠惰，亦有違失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史前館附設學術活動中心為文教設施，適用促參法第 3 條規定，辦理方式係依促參法第 8

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方式，即 OT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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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綜上所述，本案事前規劃作業欠周，致委外招商 5

次未果；事後延宕 3 年仍僅辦理委外招商規劃作業

；教育部遲至 98 年 1 月 7 日始召開會議尋求解決之

道，處置消極怠惰，肇致學術活動中心閒置長達 8

年無法營運，除虛耗國家資源，並悖離原興建之目

的，均有違失。 

四、史前館未依規定將營運管理、推廣教育、行銷等組織

職掌事項，由正式公務人力辦理，而以派遣人力擔任

負有行政責任之業務，確有不當： 

(一)教育部勞務採購派遣人員管理注意事項第 1 點規定

：「教育部為辦理計畫性、階段性及非核心性業務

之人力外包事宜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」同注意事

項第 2 點規定：「本注意事項所稱勞務採購派遣人

員，…，包括一般派遣人員、支援性派遣人員、派

遣工讀生。」次按史前館暫行組織規程 2 條規定：

「本館掌理事項如下：一、依考古學、人類學、古

生物學、古環境學等，從事臺灣史前、環太平洋文

化生態之研究等事項。二、臺灣史前及環太平洋文

化生態展示教育之研究、規劃、設計、出版、說明

及標本蒐集、製作、典藏維護、管理等事項。三、

遺址公園之調查規劃、發掘、研究、典藏、保存維

護、經營管理、設施維護、植栽美化、水土保持及

生態保育等事項。…四、營運管理、館務規劃、推

廣教育、行銷、學術及館際交流、圖書期刊企劃與

執行、各級學校與社會教育輔導及相關出版品之編

纂、發行等事項。」同規程第 3 條規定：「本館設

研究典藏、展示教育、遺址公園、工務機電四組，

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」。 

(二)查史前館置館長、副館長各 1 人，並設 4 組 3 室及

2 任務編組。組織編制與編制員額如下： 



8 

 

組織編制 編 制 員 額 

館長 1 

副館長 1 

研究典藏组 10 

展示教育组 10 

遺址公園组 6 

工務機電组 4 

秘書室 10 

人事室 2 

會計室 2 

公共服務組(任務編組) 2 

南科分館籌備處(任務編組) 4 

合    計 52 

依據史前館 98 年 7 月 9 日、22 日、24 日書面

資料略以：「史前館整體計畫中學術活動中心之經

營管理並非核心業務，因此未特別規劃承辦組

室，亦未規劃承辦此項業務之職稱、職等、員額

數等。惟一般而言，該項業務以納入總務組（秘

書室）較為適宜。於整體計畫中，總務組配置主

任 1 員，技術職 4 員，行政職 5 員。自 90 年起，

無論是全館公辦民營委外招商，或是學術活動中

心（住宿設施）單獨公辦民營委外招商，主要皆

由公共服務組 1 名臨時人員，後改為派遣人員辦

理；史前館為避免政府重大文教建設閒置浪費，

先雇用臨時人員，後改為派遣人員協助正式員工

推動業務，甚至當作正式員工運用，實乃不得已

之措施。」惟查史前館暫行組織規程明訂營運管

理、推廣教育、行銷係該館組織掌理事項，該館

至今尚未釐清經營管理業務之主辦單位，而將本

案全館及學術活動中心公辦民營委外招商、推廣

教育及行銷等業務，交由派遣人力辦理，甚至以

正式人員運用，顯與上開規定未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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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按人力派遣屬不安定聘僱關係，係機關與人力派遣

公司間私法承攬契約，而外包派遣人員之進用非依

法令依據，如以機關名義行使公權力其作成之違法

行政行為，所衍生刑事及行政責任將難以釐清。另

外包派遣人員難以建立具績效導向之考評制度，且

人員流動性大，影響管理連貫性。教育部勞務採購

派遣人員管理注意事項明定人力外包係辦理計畫性

、階段性及非核心性業務事宜。復依教育農林審計

處 98 年 8 月 22 日補充說明略以：「本案史前館整

體計畫原訂員額 169 人，經行政院原則同意，惟 90

年開館後，因政府財政困難，迄今僅有 52 名預算員

額，為計畫數之 30.77％，致以大量派遣人力以補

正式人力不足，顯示原計畫訂定未考量政府財政狀

況、經營規模、人力負擔，核有欠覈實及過於樂觀

，致開館後，因正式人力不足，而以派遣人力擔任

負有行政責任之業務，確有欠妥。」 

(四)綜上所述，史前館暫行組織規程明訂營運管理、推

廣教育、行銷係組織掌理事項，惟該館除對於經營

管理業務之主辦單位尚未釐清外，且未依規定將組

織掌理事項，由正式公務人力辦理，而以派遣人力

擔任負有行政責任之業務，易衍生行政責任紛擾情

事，確有不當。 

五、史前館及教育部未依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

案辦理本案，肇致工程會無法及時列管追蹤協助學術

活動中心推動活化措施，均有違失： 

(一)依據行政院 95年 2 月 14 日院臺工字第 0950002193

號函頒「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」貳、

肆、伍、陸規定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各

項閒置公共設施之清查作業，閒置公共設施之清查

，以媒體報導及審計部調查報告資料為基礎，清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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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已完工但未依原計畫使用、使用率偏低或長

期停工具潛在閒置情形之公共設施，由各主辦機關

逐案清查閒置公共設施與評估活化該設施可行性，

並建議處理之優先緩急及具體處理方案，陳報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，提報工程會所設專案小組

報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列管追蹤；各中央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應督促各主辦機關，定期填報辦理情形，並

彙整提送專案小組列管追蹤；列管案件經中央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已達非閒置之量化標準者，提經

專案小組同意後，解除列管。 

(二)經查教育部於 95 年 3 月 14 日以台總（二）字第

0950036316 號函送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共設

施閒置空間狀況調查表」請部屬機關學校、中部辦

公室如有閒置空間狀況，於 95 年 3 月 22 日前說明

回覆，俾利後續辦理活化利用事宜。史前館於同年

3 月 20 日以臺史前館秘字第 0950000875 號函填報

學術活動中心目前閒置空間狀況為：「本館平時皆

有做好維護工作，各項設備狀況良好」，活化措施

及效益為：「辦理本館學術活動中心委託經營」，

預估完成活化期程為：「95.12.31」。經教育部於

同年 3 月 24 日以台總（二）字第 0950042045 號函

復略以：「貴館函報學術活動中心乙案，如經確認

有閒置狀況，請參考原設施計畫使用目的或效益填

報『非閒置標準』之量化指標，作為後續解除列管

之標準，亦請詳述『設施概述』、『目的閒置空間

狀況』（含使用情形）及『活化措施及效益』等各

欄位，俾利辦理列管活化事宜。」惟該館卻於同年

3 月 29 日函請教育部核備略以：「經詳查後，本館

學術活動中心係正辦理委託經營中，並不屬於閒置

空間調查事項。」教育部總務司於同年 4 月 4 日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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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略以：「本案尚無待辦事項，擬會簽業務主管司

積極協助委外事宜，文呈閱後存查。」經同年月 6

日會簽社教司後存查。 

復據工程會 98 年 7 月 15 日補充說明略以：「史

前館學術活動中心之使用情形，至 98 年 3 月止教

育部尚未提報本案建請納入專案小組列管。惟因媒

體於 98 年 4 月 3 日報導該中心有閒置疑慮，本會

即於 98 年 4 月 6 日函請教育部本於主管部會權責

進行清查，該部復於 98 年 4 月 21 日函復該館目前

之使用情形，本會並於 98 年 5 月 14 日現勘確認，

循程序提報納入閒置案件系統列管；閒置公共設施

之清查作業由主管部會負責，辦理委外作業期間是

否視為閒置設施，由主管機關認定。惟該館自 95

年辦理委外營運作業，至 98 年尚未營運，主管部

會應積極瞭解並妥予協助處理，適時提報專案小組

列管。」 

(三)復按教育農林審計處 98 年 7 月 13 日審核意見略以

：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自 90 年取得使用執照後，即

未開放使用，教育部於 95 年辦理清查時，明知該中

心長期閒置，竟採史前館稱目前辦理委外經營規劃

中，僅會簽該部社教司即予以存查，未依規定提報

工程會專案小組列管追蹤虛應了事，事後亦未詳細

了解閒置情形積極協助辦理委外事宜，致工程會未

能適時協助、列管及介入追蹤活化作業，明顯違反

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伍、ㄧ規定（由

各主辦機關逐案清查閒置公共設施與評估活化該設

施可行性，並建議處理之優先緩急及具體處理方案

，陳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，提報專案小組

報院核定後據以列管追蹤。），未能有效落實清查

機制，教育部及史前館均核有未盡職責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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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史前館及教育部未依行政院活化閒置公

共設施推動方案辦理本案，肇致工程會無法及時列

管追蹤協助學術活動中心推動活化措施，均有違

失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五，提案糾正教育部、國立臺灣史前文

化博物館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五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規定處理見

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一至五函請審計部依規定處理見復。 

 

 


